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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行 [2007] 001 号
                     ★                      
关于举办商品房销售人员培训班的通知

商品房销售是房地产开发全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在实际业务开展过程中，商品房销售人员不仅要通晓所销售商品的房屋建筑基本知识，更要熟悉并掌握所有销售商品房的有关知识，诸如房地产行业特有的政策、法规、合同、金融信贷、权属管理、税费管理、销售和销售技巧等系列知识。房地产开发企业聘用的销售人员没有经过专业培训往往不能胜任或高水平完成本职工作，达不到企业对岗位任用所要求的期望指标。销售业务岗位作为具有典型不动产特性的行业专业工作，岗位培训就显得尤为重要，产生了房地产开发企业对商品房销售人员全面、高素质的社会需求。

中心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建设部第88号令《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中，关于商品房销售人员应当经过培训，方可从事商品房销售业务（第29条）的有关规定，现将继续承担对商品房销售人员职业能力的培训工作。通过培训，使商品房销售人员了解国内外房地产市场的运行规则、现状与发展趋势；熟悉与房地产销售相关的房地产经纪、金融、价格与税费构成、市场管理及房屋建筑等方面的基础知识；掌握房地产销售常用的法律法规、行政管理程序及职业道德规范；以及签署相关合同、广告宣传策划、销售对象研究与沟通、商品房使用指导等方面技能。

培训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提高商品房销售人员的职业能力和综合素质规范商品房交易市场运作方式，更有效的保障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一、培训对象

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人员、物业代理租售人员、以及准备从事该业务工作的人员。

二、培训内容

开课的课程有 《房地产相关知识及法规》、《房屋建筑基本知识》、《房地产销售基本知识》、《房地产销售案例分析》。

三、培训时间和地点（每期培训4天，3天上课，其中1天考试）

四、培训费用

教材、资料、培训、考试、取证共计：1600元/人。

五、培训组织

为了切实做好该项培训工作，对参加培训人员的资格审查由全国城建培训中心负责，培训教学及教学管理由建设部全国城建城培训中心根据拟定的培训课程组织实施。

六、考试与发证

考试采用闭卷方式进行。培训单位建立试题库，每次考试由培训单位教学管理部门随机抽取试题，实行教考分离。考试成绩合格者由建设部全国城建培训中心颁发培训合格证书。

七、继续教育

对已经取得《培训合格证书》的商品房销售人员，拟定每两年进行继续教育，在二年期间如国家有关制度政策变化较大，也可增加继续教育的次数。

八、联系方式

请各省市建委、建设厅科教处、房地产处、房管局、所、物业管理协会及物业公司、企事业房管负责人积极组织报名。

联系地点：博奥华盟（北京）教育科技发展中心
联系电话：               传真：
邮政编码： 

联 系 人： 

全国房地产行业培训中心

                                             二ＯＯ七年一月五日

…………………………………………………………………      

★《商品房销售人员培训班》报名回执 ★

                                                     （公章）    

	申 请 单 位
	

	详细通讯地址
	
	邮 编
	

	姓  名
	性别
	职 称
	学 历
	联系电话
	传真
	学习时间
	学习地点

	
	
	
	
	
	
	
	

	
	
	
	
	
	
	
	

	
	
	
	
	
	
	
	


注：此表复制、自制有效、务必注明会议地点及时间。












